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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0/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20582.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改装类客车企业申请客车底盘生产资格的通知（发改产

业[2006]140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经贸委

（经委），有关中央企业： 为规范客车生产秩序，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众利益，满足市场需求，

促进客车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经研究决定，具备规定条件

的改装类客车企业可以申请获得客车底盘生产资格。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条件 申请客车底盘生产资格的企业应

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本通知下发前已登录国家发展改革

委《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的改

装类客车生产企业。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

；遵守国家产业政策及宏观调控政策的规定；遵守国家车辆

生产准入管理规定。 （三）符合《客车整车企业生产条件要

求及判定原则》（以下简称《客车生产条件》，见附件一）

的规定。 经审核，具备上述条件的改装类客车生产企业可获

得客车底盘生产资格，并纳入整车类企业进行管理。 二、申

请及审核程序 （一）申请及初审 《公告》内具有改装类客车

生产资格的企业，可根据本通知规定的条件，进行自我评估

，具备条件的，方可提出申请。申请客车底盘生产资格的企

业应当向省级主管部门（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

或经贸委、经委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管理部门，下同）提出

书面申请，由省级主管部门初审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

直属企业可由企业提出申请，集团公司初审后报国家发展改



革委。申请企业需提交下列有关资料： 1．《客车底盘生产

资格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见附件二）一式2份；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质量手册及程序文件目录； 4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5．产品生产一致性保证计划

书。 （二）资料及现场审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中介机构进

行技术性审查工作，包括审查企业的书面申请资料和现场生

产条件。 中介机构收到国家发展改革委转去的企业申请资料

后，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企业申请资料的审查。审查

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申请资料的完整性和符合性。审查结果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申请资料审查通过后，中介机构与企业所

在地省级主管部门或中央企业商定现场审查时间，并按照本

通知规定的条件，组织考核组对现场进行生产条件审查并做

出符合性判定，考核组独立出具现场考查意见。中介机构对

考核组出具的现场考查意见进行审查确认后，向国家发展改

革委提交审查报告，并将审查结果及时通知省级主管部门或

中央企业。 省级主管部门或中央企业负责对现场考核的协调

与监督工作。 （三）审核批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收到中介机构

的审查报告后，对通过现场考核的企业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网

站上进行公示，符合条件的在《公告》中予以公布，纳入整

车类企业进行管理。不符合条件的，6个月后方可重新申请。

三、监督检查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对按本规定获得客车

底盘生产资格的企业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定期监督

检查原则上每年一次，检查内容三年至少覆盖生产条件全部

要求。 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

，执行国家产业政策的情况；遵守国家车辆生产准入管理规

定的情况；执行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的情况；企业生产条件



保持状况；产品生产一致性保证情况等内容。 四、违规及其

他情况的处置 按本规定获得客车底盘生产资格企业有下列情

况之一的，视情节轻重暂停或撤销其客车底盘生产资格： 1

．拒绝接受监督检查的； 2．停产及不能正常生产1年以上的

； 3．依法破产的； 4．转让客车底盘生产资格的； 5．曾被

暂停生产资格，再次发生违反《公告》管理规定的； 6．未

经批准异地生产的； 7．未按批准产品生产的；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